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瓮安县乡村振兴局2022年度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政策清单
补贴项
目名称

补贴主
管部门

补贴对象 补贴标准 补贴申报流程
补贴发
放频次

补贴发放时
间

补贴制度文件

雨露计
划

县乡村
振兴局

全县脱贫户（含脱贫不稳定户）、 边缘
易致贫户、 突发严重困难户子女初中、 
高中毕业后接受中、 高 等职业教育， 
且在教育部中、 高等职业教育学籍管理
系统和人 社部全国技工院校信息管理系
统中注册全日制正式学籍的在校学生

（包括在校期间顶岗实习学生）。 中等
职业教育包括全日 制普通中专、 成人
中专、职业高中、 技工院校， 高等职
业教育 包括全日制普通大专、 高职院

校等

中等职业教育在校
生补

助标准为1900元／
生年，高等职业教
育在校生补助标准
为4500元／生年

由符合补助对象填报《贵州省 “ 雨露计划 ” 助学补助申
报表》， 经就读学校审核在校情况后， 由村（居）委会和
乡镇审核公示报县级乡村振兴局审核公示，确定补助名单，
县财政局根据补助名单于每年6月30日前（春季学期）、12
月15日前（秋季学期）通过 “ 一卡通” 方式将当学期补

助资金发放到户

半年一
次

每年6月30
日前（春季
学期）、12
月15日前
（秋季学
期）发放

省乡村振兴局省财政厅省教育厅
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实施好

贵州省 “雨露计划” 的通知（黔乡振函〔
2021〕56号）

脱贫人口
小额信贷

贴息补助

贵州省
乡村振

兴局

用于发展生产、有一定偿还能力、年龄在18-
65周岁的脱贫人口和边缘易致贫人口，补贴

到户。

按实际贷款利率进
行全额贴息。

符合补助对象获得小额信贷后，承贷银行代符合补助对象统一向
扶贫部门提交首次贴息申报资料→每次贴息前，扶贫部门审查资
料并公示7天→扶贫部门审批《贴息资金拨付审批表》→扶贫部门

划拨贴息资金至承贷银行→承贷银行通过“一卡通”账号统发贴
息资金

按季度发
放

每季度最后
一个月20号

前

关于转发《中国银保监会 财政部 中国人
民银行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深入扎实做
好过渡期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的通知》
的通知（贵银保监发〔2021〕4号），瓮
安“精准扶贫”办通[2021]8号

大中型水
库移民后
期扶持直
补

贵州省
生态移
民局

经国家核定的大中型水库后期扶持移民 每人每年600元 根据经国家核定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清册发放

每季度末
前，当年
补贴资金
在当年内
兑付完毕

每季度末前
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
见（国发﹝2006﹞17号）

大中型水
库移民素
质提升补
助

贵州省
生态移
民局

经国家核定的大中型水库后期扶持移民及符
合计划生育政策的移民子女；已享受农机购
置补贴政策并纳入大中型水库后期扶持的移
民户

1.对考取一本、二
本院校的，每生一
次性补贴4000 元。
2.对考取三本、大
专、高职院校的，
每生一次性补贴
3000元。
3.对参加中职教
育，符合规定条件
的，每生每年补贴
1000元。
4.通过其它职业技
术培训，获得人力
资源和社会保障等
部门颁发有关资格
证书的，按培训缴
费发票的45%进行补
贴。
5.在农机购置补贴
政策的基础上，再
按实际购置价格给

予移民户10%的附加

1.本人申请。坚持自愿申报原则，申请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培训
补贴的补贴对象应向户籍所在地村委会提出申请，填写《贵州省
大中型水库移民及子女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补贴申请表》，并提
供以下材料:
(1)对考取一本、二本、三本、大专、高职院校的，需提交户口簿
、身份证、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。
(2)对参加中职教育的，第一学年应提交户口簿、身份证、录取通
知书原件及复印件；第二年应提交学业成绩单原件及复印件；第
三年应提交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。
(3)对参加职业技术培训的，需提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颁
发的资格证书、培训缴费发票原件及复印件。
申请农机具购置补贴的补贴兑现填写《贵州省大中型水库移民户
购置农机具补贴申请表》，并提交获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相关证
明材料、购买农机具的发票原件及复印件。
2.村级评议公示。村委会对申报对象进行核实，并在村级公示栏
上进行公示，公示无误后，在申请表上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。
3.乡级审核。乡移民站、乡财政所或乡有关机构对申报资料进行
审核确认，对符合补贴要求的，要及时送县移民、财政部门；对
不符合要求的，应及时告知当事人。
4.县级兑付。县级移民、财政部门对上报的补贴申请审核无误
后，及时通过财政涉农补贴“一卡通”，向符合条件的补贴对象

发放补贴资金。

半年一次

每年6月30日
、12月20日
前，当年补
贴资金在当
年内兑付完
毕

关于对移民素质提升和购置农机实施补贴的通知
（黔移发﹝2014﹞60号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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